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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核查报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作为贵州捷盛钻具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捷盛”或“公司”）的主办券商，根据《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贵州捷盛 2025年度

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以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概况 

公司挂牌以来共完成了两次股票发行。 

（一）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9年 5月 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19年 6月

7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等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9 年 7 月 23 日，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关于贵

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3330号），

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8月 7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1,526,718股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6.55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00,002.90元。2019年 7月 3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5-00007号），对公司本

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二）2023年第二次股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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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

案》等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23 年 6 月

28日印发的《关于同意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股转函

[2023]1219 号）。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年 8月 4日起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1,000,000股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4.72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720,000.00 元。2023 年 7 月 7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3]第 5-00004号），对公司本

次股票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

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并于 2019年 5月 22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上述议案，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与监督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于 2019年 5月 22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共编号：2019-025）。 

2022年 4月 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并于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述议

案，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公司于 2022年 4月 6日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共编号：

2022-014）。 

2025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

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并于 2025 年 9 月 4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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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过上述议案，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做出规范。公司于 2025年 8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公共编号：2025-040）。 

（二）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专户监管情况 

1、公司第一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收到认购人的增资款合计 10,000,002.90元，全部存放于

以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户名 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贵阳乌当支行 

银行账号 521000127012019003060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截止 2025年 12月 31日存储余额 0.00元 

2019 年 7 月 17 日，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贵阳乌

当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

管理，该专户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收到认购人的增资款合计 4,720,000.00 元，全部存放于

以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户名 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贵阳南明支行 

银行账号 851900015210360 

账户类别 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存储余额（含利息收入） 159,655.84元 

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分别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贵

阳南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管理，该专户用于购买生产类固定资产，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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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第一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5月完成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002.90元，根据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约定，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用途用于生产所

需原材料钢材的采购。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议案》，并于 2019年 9月 11

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述议案，将原募集资金用途“材料及

设备采购”变更为“材料、设备及配套产品的采购”。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 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2.90 

发行费用 320,754.72 

募集资金净额 9,679,248.18 

加：利息收入 7,102.32 

减：银行手续费 140.00 

减：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0,006,966.57  

其中：  
2020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787.48 

2019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10,006,179.09  

减：注销账户将余额转入一般户 0.49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收入） 0.0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 0.00 

注：募集资金余额 0.49元已转至公司其他账户，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20年

12月完成销户。 

（二）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完成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4,720,000.00 元，根据

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约定，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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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购买固定资产的自有资金共计 812,000.00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 159,655.84元，具体情况

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20,000.00  

加：利息收入                 8,255.84  

减：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812,000.00  

减：募投项目使用金额（募集资金到账后）             3,756,600.00  

减：银行手续费                     -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含利息收入）               159,655.84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               159,655.84  

注：公司使用其他账户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发行费用 509,433.95元。 

综上，2025 年度贵州捷盛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违规

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债权投资或借予

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

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及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

易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的情

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一）公司第一次股票发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贵州捷盛钻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及其修订稿方

案，公司第一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并计划安排

全部募集资金 10,000,002.90元用于材料及设备采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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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司生产经营所需采购部分生产设备的配套产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的

议案》，并经 2019年 9月 11日召开的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将募集资金的用途由“材料及设备采购支出”变更为“材料、设备及配套产品的

采购”，将募集资金中的 998,965.00元用于向供应商采购配套设备。 

公司虽然变更了募集资金的用途，但募集资金仍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

经营活动，采购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配套产品仍属于“补充流动资金”范畴，公

司仅对采购的具体材料及设备的品类进行了变更；公司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

使用用途的情况。 

（二）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使用情况 

公司第二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

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存

放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结论意见 

经过对贵州捷盛前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主办券

商认为：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